
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专业教师能力要求及认定办法 
 
为了客观地评价教师工作质量，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教师献身教

育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，不断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和整体办学水

平，我院结合学校相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 

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全面贯彻党的

教育方针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提高教

师队伍素质为核心，突出教学的中心地位，激励广大教职工爱岗敬业、

开拓进取，促进学校教育、教学工作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。 

二、认定对象  

学院全体从事专业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。 

三、认定内容 

政治思想、教学能力、专业水平、工程经验、沟通能力、职业发

展。 

四、认定周期 

思想道德、教学能力、沟通能力每年 1 次；专业水平、工程经验、

职业发展每三年 1次。 

五、认定机构 

组长：  学院书记 



副组长：教学副院长 

成员：  专业系主任、副主任、课程组组长 

六、认定实施具体要求 

1.思想道德 

  （1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。 

（2）加强自身修养，与时具进，做到学高为师，德高为范。  

（3）热爱教育事业，热爱教师工作，关爱学生。 

（4）为人师表，遵纪守法，乐于奉献，教书育人。 

2.教学能力 

（1）具有教师资格证，普通话授课。 

（2）每学期同行听课 3 次，并填写《郑州轻工业学院听课评议表》，

给出综合评价分数，并写明存在的问题及建议。 

（3）新任教师经过岗前培训，至少全程助课一门次，填写《食工学

院教师助课记录表》，由本单位组织试讲，试讲合格，认定具有教学

能力。  

（4）新进教师或 35岁以下青年教师至少参加 1次青年教师大奖赛。 

青年教师需要满 1-4 条，其他老师满足 1-2 条 

3.专业水平 

本专业教师要求具有硕士以上学历，主持或参与教改项目或发表



教研论文，且督导或学生评教优良以上者，即认为专业水平合格。 

4.工程经验 

（1）本专业教师具有 6 个月以上企业工作经历或参与完成企业委

托项目 1项。 

（2）完整指导 1 名以上本科生的毕业设计工作。 

满足上述 2 条，即认定为具有工程经验 

5.沟通能力 

（1）能够用普通话上课，学生评教成绩达到良好以上。 

（2）辅导 3名以上学生的学习，并有记录。 

（3） 三年内参加学术交流 1次以上或指导学生创新大赛 1次以上，

满足上述 3 条中任 2 条，即认为具有沟通能力。 

6.职业发展能力 

近三年年度考核合格以上，且满足近三年内能够在核心及以上期

刊发表学术论文或出版著作、授权发明专利、主持或参与地厅级以上

科研项目者，获得科研奖励等条件之一者，即认为具有职业发展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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